
 

银江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

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独立董

事工作制度》、《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银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银江股份”或“公司”）的独立董事，在认真审阅了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之后，

对《关于全资子公司杭州银江智慧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杭州银江

电子病历软件有限公司（筹）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充分考虑医疗信息化对正处于攻坚阶段的我国医疗改革的战略意义以及医

疗行业解决方案市场的持续增长的发展趋势，为进一步增强公司电子病历的业务

水平，提升智慧医疗板块的软件开发和系统集成能力，银江股份全资子公司杭州

银江智慧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江智慧医疗”）拟与程刚先生共同出

资 400 万元，成立合资公司杭州银江电子病历软件有限公司（筹），其中银江智

慧医疗将以现金形式出资 204万元，占合资公司总股本的 51%；程刚先生拟以现

金形式出资 196万元，占合资公司总股本的 49%。 

银江智慧医疗在本项目的出资共计 204 万元，该资金来自于银江智慧医疗自

有资金，该自有资金来源于银江股份用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银江智慧医疗集团

有限公司的超募资金 20783161.48元。 

我们认为：全资子公司银江智慧医疗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杭州银江电子病历软

件有限公司，有利于提高公司在智慧医疗领域内的市场竞争优势，是对电子病历

领域未来重要发展机遇的及时把握，将进一步增强银江智慧医疗的软件开发和系

统集成能力，有利于银江智慧医疗在医疗信息化行业的长远发展，为银江股份创

造价值。同时，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和决策程序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创业板信息披业务备忘录第 1 号—超募资金使用（修订）》等法律

法规的规定。本次投资，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也未发现损害银江股份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杭州银江智慧医

疗科技有限公司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杭州银江电子病历软件有限公司（筹）的议

案》，同意全资子公司杭州银江智慧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投资 204 万元设立合资公

司杭州银江电子病历软件有限公司（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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